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2024届毕业生岗位实习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系：
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教职成〔2021〕4号)及《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实习管理办法的通知》（鲁电职院教字〔2022〕10 号）等文件精神，为做好2024届毕业生岗位实习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各系应高度重视岗位实习环节，认真学习实习工作相关文件，严守1个“严禁”及27个“不得”。帮助学生进入具有发展空间、专业对口的企业实习，力争通过岗位实习让学生把在学校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检验，使学生全面认识职场，并达到职场所需基本素质要求，完成由学生向员工的过渡，为其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学生实习过程中要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式，促进学生进一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实现由学生向社会人的转变，达到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实习对象、时间、形式和管理
1.实习对象:2024届毕业生
2.实习时间:2023年8月28日--2024年2月28日（分批次实习时间另行安排）
3.实习形式:分批推进集中岗位实习和自主岗位实习相结合的模式。各系应帮助学生落实实习单位，在8月中旬前每生都应落实实习单位。
集中岗位实习:由学校、各系联系实习单位，通过双向选择，确定实习单位和实习学生，学徒制班(订单班)集中到合作企业实习。
自主岗位实习:由学生自行联系符合《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要求的实习单位，并由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或家长)申请，经系部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
4.实习管理:校企双方共同管理，实习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实习工作，使用“山东省职业院校实习管理平台”开展实习全过程管理。
三、工作内容及要求
(一)准备阶段(完成时间: 2023年6月--8月)
1.制定实施方案。根据学校岗位实习要求，各系制定本单位的岗位实习计划和方案，落实实习单位、实习生分组、分批次、安排校内实习指导教师、发放实习材料等。实习方案、实习计划安排表签字盖章纸质版报送教务处，电子版发到教务处指定邮箱。(完成时间:6月20日前)
2.完成宣传动员。指导教师和辅导员做好岗位实习前的动员、培训、安全教育工作。使学生明确实习目的、任务、方法和考核标准，并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防范技能等相关的教育及培训，杜绝各种意外事故发生。(完成时间:6月30日前)
3.保险购买。各系汇总本单位2024届毕业生名单，报送教务处，按各系提供名单为实习生购买实习责任保险，并确保开始实习前生效。(完成时间: 7月15日前)
4.实习学生资料提交。组织学生填写学生自行选择实习单位审核备案表、承诺书、家长知情同意书、三方协议等实习材料，并收取实习材料及自主联系实习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实习单位考察评估报告表等相关资料提交招生就业处审核。(完成时间: 8月15日前)
[bookmark: _GoBack]5.专升本学生资料提交。专升本学生要完成学校安排的教学任务为前提进行备考。校外报培训机构升本学生须提交培训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机构营业执照或办学许可证、场地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学生管理服务方案等资质资料提交继续教育培训部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专升本三方协议，校内升本学生要按时到辅导员或指导老师处签到，并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完成时间: 8月15日前)
6.实习平台备案。指导教师将签署后的纸质版学生实习三方协议、家长知情同意书拍照上传“山东省职业院校实习管理平台”备案，省外实习学生进行“省外实习”渠道备案。(完成时间: 9月20日前)
(二)岗位实习实施阶段(2023年8月28日--2024年6月30日)
1.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要和实习单位互相配合，在学生实习全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安全生产、道德法纪、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
指导教师随时了解学生实习动态，敦促学生签订实习三方协议，批阅学生周报，处理学生的投诉、实习学生实习单位变更事宜，及时解答或联系处理学生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对没按要求进行考勤和提交实习材料的学生，要视情况及时进行提醒或警告。
2.学生实习及要求
学生按照专业实习要求和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实习纪律及实习协议，爱护实习单位设施设备，完成规定的实习任务。学生每天在进行实习打卡，系统会自动累计签到情况，并根据考勤次数给予评分。每周填写“实习周报”，学生需要在每周日前提交一次周报。
实习结束前两周，完成实习报告的撰写，实习报告的字数不得少于3000字，实习报告由指导教师给予评分。
3.实习单位变更
学生岗位实习期未满，原则上不得擅离或调换岗位实习单位。个别学生确因特殊情况，中途调换单位的，须填写学生岗位实习转单位申请表，报系实习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方可变更实习单位，并在省实习管理平台完成相应的备案手续。
(三)岗位实习收尾阶段(2024年6月1日--2024年6月30日)
1.校内及企业指导教师进行实习评价。
2.岗位实习成绩评定及成绩录入。
3.整理收集岗位实习资料。
(四)实习考核
1.学校指导教师对学生的综合实习情况(考勤、周报)进行评价。
2.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对学生综合实习情况(考勤、周报、实习报告等)进行评价。
3.实习结束后，及时将成绩录入教务系统(具体时间待教务处通知) ,实习成绩不及格者将影响学生正常毕业,由学生本人申请，配合完善相关实习材料，经所在系审核，成绩合格后给予毕业。
四、工作要求
1.岗位实习是我校各专业人才培养的必修课程，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实践环节，所有2024届毕业生必须按时参加实习，不允许以专升本备考等理由逃避岗位实习。
2.各系要认真审查岗位实习企业，不允许中介组织介入，更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从中盈利。学生集中到企业进行岗位实习，必须选择专业对口或者专业相近的工作岗位，各系要与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书，安排学生进入实习单位。
3.岗位实习工作是教学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重要保证，也是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途径。各系要认真落实实践教学计划，按照实习要求，认真完成工作。
附件：1.2023--2024学年学生岗位实习工作安排表
2. 实习相关表格                                                                                 
                                   教务处
2023年6月6日
附件1
2023- -2024学年学生岗位实习工作安排表
	序号
	内容
	时间
	责任单位
	备注

	1
	组织召开学校岗位实习动员会、工作部署会
	2023年6月1日前

	教务处、各系
	

	2
	各系成立岗位实习工作小组召开实习动员会
	2023年6月10日前

	各系
	

	3
	制定岗位实习工作计划、岗位实习安全工作方案
	2023年6月20日前

	各系
	

	4
	实习计划导入省实习管理平台
	2023年6月30日前

	各系
	

	5
	安排校内实习指导教师
	2023年6月30日前
	各系
	

	6
	确定分批实习学生名单、开展安全主题班会等岗前培训
	2023年6月30日前
	学生处、安保处、各系
	

	7
	为参加岗位实习的全体学生购买实习责任保险
	2023年7月15日前生效
	教务处
	

	8
	组织企业宣讲、双选会，帮助学生落实实习单位
	2023年7月31日前
	各系
	

	9
	自主实习学生提交企业相关资质材料给招生就业处审核
	2023年8月中旬前
	招生就业处、各系
	


	10
	升本学生提交培训机构相关资质材料给继续教育培训部审核
	2023年8月中旬前
	继续教育培训部、各系
	

	11
	签订实习/专升本三方协议
	2023年8月28日前
	教务处、各系
	

	12
	完善省实习管理平台数据，上传实习三方协议、家长知情同意书等文件扫描件
	2023年9月20日前
	各系
	

	13
	实习期间指导与管理

	2023年8月28日-2024年6月30日
	教务处、各系
	

	14
	实习收费等问题专项排查
	2023年8月、12月和2024年3月各一次
	各系
	

	15
	实习检查
	2023年11月和2024年4月各一次
	教务处、各系
	

	16
	整理实习相关材料
	2024年6月30日前
	教务处、各系
	

	17
	实习成绩评定及录入
	实习结束后统一安排
	教务处、各系
	



